
法治第一课
3月4日，嘉鱼县新街镇中心小学迎来一年一

度的开学典礼暨法治教育大会。该镇党委分管领
导率领派出所和司法所组成普法宣讲小组，为孩子
们讲解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普法宣讲小组从防范网络诈骗、交通安全以及
毒品危害等方面，结合新街镇实际情况进行了详细
宣讲，引导学生们学法、知法、守法。同时就今年3
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刑责年龄下调至12岁的
刑法修正案作了专题讲解，向同学们阐述了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的危害性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就
立法背景讲解了其背后的深义，提出“守法更自由，
自律更自由”的理念，让孩子们对于法律有了更深
的认识。

新街派出所干警用以案释法的形式，通过未成
年人犯罪案例，再次强调了未成年人犯罪所带来的
危害性，同时讲解遭遇不法侵害时该如何自我保护。

新街司法所工作人员向师生们分发了《民法
典》《国家安全知识宣传手册》等法律宣传资料，进
一步增强孩子们学法守法意识。

通讯员 黄娜 熊熙 摄影报道

法治之窗

责任编辑：贺春音

投稿邮箱：475936101@qq.com

2021年3月9日

星期二

4版

法治咸宁
FAZHIXIANNING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
咸 宁 日 报 社 联合主办

法治亮点
FAZHILIANGDIAN

“感谢党委政府，感谢检察官，解决了我的后顾
之忧，我将安心服刑，改过自新！”在咸安区人民检察
院近日召开的司法救助金发放会上，被告人蔡某接
过救助金哽咽地说。

一起通过速裁程序办理的危险驾驶案，引发了
一场司法救助联合行动。这一切，都要从一份精准
扶贫证明材料说起。

2020年6月28日21时许，蔡某酒后无证驾驶二
轮摩托车（系注销车辆）摔倒在地，本人受伤。经司
法鉴定，血样中乙醇含量为208.74mg/100ml。

“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单方交通事
故负全部责任，根据量刑情节，我们会提出拘役三个
月十五天、并处罚金5000元的量刑建议。”承办检察
官张尚利对犯罪嫌疑人蔡某说。

“要交这么多钱吗？我没有钱，我是贫困户。”半

晌过后，犯罪嫌疑人蔡某才嗫嚅出这句话。面对着
眼前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蔡某迟迟不愿签字。

为了争取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承办检察官决
定从“贫困户”这条信息入手调查。经蔡某所在村村
委会证实，其确实系建档立卡贫困户。蔡某本人小
学文化，无固定职业，平时依靠贩卖苗木以及打零工
为生。父母早亡，妻子2010年与其离婚，有一12岁
的儿子，父子相依为命。

“应该是担心孩子无人照顾。”了解到这一点，承
办检察官再次针对蔡某的心理进行以案释法，很快
蔡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依法对蔡某提
起公诉，法院采纳了量刑建议。同时，基于犯罪嫌疑
人蔡某现实的困境，承办检察官迅速将此符合司法
救助的线索移送至该院第五检察部。

2020年12月17日，该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徐章鸿
带领干警实地了解情况。“我那天就是为了去找孩子，
忘记自己喝了很多酒。”蔡某低着头，懊恼地说：“我知
道自己喝酒了，朋友送我回来的，但是一回家看到
孩子不在我就急了，啥也顾不上，一心想找孩子。”

蔡某摔倒被送往医院后，检查出右锁骨和4、5

肋骨骨折，住院两星期，花费了2万多的医药费。新
冠疫情发生以来，蔡某已失业大半年，无收入来源，
家庭极度困难。当前又面临收监，孩子将无人看管。

“法律不能独立于人间冷暖之外。如何处理好孩
子的问题，考量的是司法的温度、政府的智慧。”检察
官徐章鸿思考着。次日，经部门讨论、院领导决定，为
蔡某之子申报司法救助金1万元，用于解决蔡某服刑
期间，孩子学费、生活费资金来源问题。

“你安心服刑，孩子我们管。”今年2月2日，徐章
鸿第一时间将审批下来的国家司法救助金1万元发
放到蔡某手中并说道。针对蔡某收监后，孩子监管
问题，他邀请了汀泗桥镇党委镇政府、派出所、司法
所、村委会等相关负责人和2名人民监督员参与讨
论。最终决定由村委会牵头，镇民政、学校等部门积
极配合，确保蔡某之子在三个半月时间内有人监管，
健康成长。

“刑罚不仅仅是对犯罪的简单惩罚，更重要的在
于引导犯罪人回归社会；保护好孩子，运用好司法救
助资金，确保贫困户不因案返贫，就是给犯罪人重生
的希望。”咸宁市人民监督员刘莹对此案高度评价。

“你安心服刑，孩子我们管”
通讯员 黄黎 吴倩茹

本报讯 通讯员徐程程、黄
亚宁报道：2月24日，咸安公安分
局十好桥派出所接反诈中心信
息：辖区一居民银行卡出现资金
异常，在不足1个月的时间里，有
2000余笔交易记录，交易资金高
达200余万元。

十好桥民警调查发现，这张
银行卡的户主叫吕某某，银行卡
的交易方式主要是网银转账，近
一段时间，一个网银操作IP地址
在境外的银行账户突然和这张卡
开始24小时不间断交易，相关资
金快进快出，几乎不在账户上停
留。一个普通人高频率地和境外
人员有经济往来？面对这一可疑
情况，民警决定继续深挖。

在相关案情逐步清晰后，民
警决定启动收网工作，于2月25
日将在家的蔡某某抓获。经查，
犯罪嫌疑人蔡某某在某赌博网
站上输钱后，该网站客服联系上
蔡某某，可以通过提供银行卡
给网站，用于帮助网络赌博平
台走账，且平台承诺，每走1万
元的账目，就付蔡某某60元的
好处费。回本心切的蔡某某与
平台达成协议，随即将自己的
两张银行卡和其母亲吕某某的
三张银行卡全部提供给网络赌
博平台。

目前，蔡某某已被咸安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
在进一步侦办中。

为境外赌博平台走账

咸安一男子出租银行卡被刑拘

本报讯 通讯员罗晶、崔家
玮报道：3月5日，省司法厅人民
参与和促进法制处调研员孔焰、
王宏斌，携谷城县司法局一行，
到赤壁市考察调研人民调解中
心建设情况。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华舟社区
“王婆婆工作室”、“24小时法超
市”自助服务区、调解中心各专业
性调解委员会、法官工作室、科技
法庭和远程视频调解室，并与各
专调委主任面对面进行了交流。
在“少华普法工作室”，他们观看

了该工作室出品的《法治微讲堂
——小宁说法》微视频，了解了微
视频拍摄制作设备运行情况和视
频制作过程。

调研组对赤壁市人民调解中
心的改造升级给予了充分肯定，
希望赤壁市人民调解中心进一步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调解队伍专
业化建设，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助力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为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更多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省司法厅

考察调研赤壁市人民调解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潘梦玉报
道：“感谢咸安区法院，你们的及
时执行，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近日，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冒着细雨来到咸安区人
民法院，将一面印有“排忧解难，
保驾护航”的锦旗送到该院执行
局长张宏敢手中。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加公司）是我市一家
民营企业，该公司生产的新能源
汽车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但受疫
情及其他因素影响，几家企业收
到产品后，货款却一拖再拖，到
2020年底，合加公司因货款未及
时收回，无法支付部分供应商的
货款，被有些企业起诉并被强制
执行。无奈之下，合加公司只得
将拖欠大量货款的公司诉至咸安
区法院，要求他们立即支付货
款。判决生效后，因被告公司未
依法履行付款义务，合加公司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事关企业疫后重振，区法院
高度重视此批执行案件，执行局
长张宏敢亲自承办。因该批案
件的被执行人分布在吉林、内
蒙、新疆、甘肃等省份，其中有些

地区还处于疫情高风险阶段，他
研究制定了一套“线上+线下”的
执行方案。

对位于疫情高风险地区的
被执行人，采取“线上”执行的方
式，一方面通过全国执行网络查
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的账户资
金情况，并将可供执行财产冻
结；另一方面用电话、微信等方
式联系被执行人，进行法律宣
传，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执
行和解。被执行人按和解协议清
偿了首期款项，并筹措资金偿还
余款。

张宏敢还带领执行干警深入
甘肃等疫情低风险地区开展工
作。他得知甘肃某公司受疫情等
因素影响暂时无力还款，但该公
司将此批产品售给了甘肃某高新
区管委会，还有账款未结算。他
立即赶到该管委会进行调查，核
实后及时送达履行到期债务通知
书并将应付款项冻结，确保案件
能得到有效执行。

目前，该批案件中4件案件
已执结，区法院通过执行帮助合
加公司实现债权共计800余万
元，有力地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咸安区人民法院

为企业千里追欠款

本报讯 通讯员王卫军、李
颖报道：近段时间以来，嘉鱼县检
察院深入开展“纸面服刑”专项检
察活动，成效显著，取得了良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截至3月
5日，嘉鱼县23名“纸面服刑”人
员被依法收监，失联人员被上网
追逃，其他“纸面服刑”人员收监
正有序推进，切实维护了国家司
法公信力。

在摸清底数阶段，嘉鱼县检
察院主动对接法院、公安局、司法
局，全面清理2013年以来的“纸
面服刑”情况，对因疫情原因未及
时收监的“纸面服刑”各类人员进
行全面摸排，并全面核查刑罚未
执行的各种因素。

清理纠正阶段，该院组织公
检法司召开联席会，直面存在的
现实问题，及时查漏补缺。对刑
期两年以上未收监的重点“纸面
服刑”人员资料进行重点审查，并
摸排相关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线
索，同时商请县纪委同步介入，进
一步增强检察监督的刚性。

在履行检察监督职能过程
中，嘉鱼县检察院与县法院、公
安、司法局等部门形成合力，针对

“纸面服刑”中因疫情原因无法收
监的情况，及时与看守所对接，组
织县人民医院加快核酸检测进
度，并及时将检测结果报送看守
所，实现应服刑人员应收尽收，杜
绝“纸面服刑”。

嘉鱼县检察院

监督收监“纸面服刑”人员23名

2020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奋战在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线，经受住了全方位考验，及时
有效地查处了一大批哄抬价格、假冒伪劣、不正当竞
争等典型案件，有力地维护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进
一步净化和优化了我市营商环境。

案例一：湖北某畜禽屠宰有限公司哄抬价格案
2020年1月19日湖北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启

动应急一级响应以来，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续
接到投诉举报：反映疫情期间湖北某畜禽屠宰有限
公司经营的猪肉价格过高和违法违规乱涨价。咸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举报迅速对涉嫌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从2020年1月19日至1月23日的
五天内，将白条肉批发均价从48.948元／公斤涨到
54.471元／公斤，涨幅达11.283％，白条肉批发均价
较1月19日连续大幅度递增，且白条肉批发均价涨
幅远高于毛猪进价涨幅。批发价的频繁上涨直接推
动白条肉市场零售价格过快、过高上涨。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构成利用
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
行为。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
行为，并作出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通城县葛某哄抬价格案
2020年1月26日，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

市民举报称葛某经营的某超市在疫情防控期间生蔬
类商品大幅度提高物价。经查，2020年1月24日，
当事人从湖南购进蔬菜3087斤。2020年 1月 26
日，该超市在蔬菜销售区销售上述蔬菜时，均没有明
码标价，其销售价格在进价基础上加价率均达到
53.5％至64％，与以往加价率10.6％至35％相比，高
出20％以上，销售额为25189元，利润8913元。

当事人利用不明码标价的手段哄抬价格，其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之规定。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0.8913万元，罚款4.4565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三：嘉鱼县某精米厂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案

嘉鱼县市场监管局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检中，对
该县某精米厂生产加工的某批次大米产品进行抽样
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于2020年7月14日生产的某
批次大米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构成生产重金属等污染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
全标准限量的食品行为。嘉鱼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0.0195万元，罚款5万元
的行政处罚。

案例四：某电商平台崇阳运营商李某未对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案

崇阳县市场监管局通过网络订餐平台监测，发
现某电商平台崇阳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超范围
经营、食品经营许可证未公示、超期等行为。2020
年1月10日，该局对某电商平台崇阳运营商李某进
行约谈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2020年5月13日，通
过核对该电商平台崇阳运营商李某上传的审查信
息，发现11户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仍存在超范围经
营，当事人未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进行审查并登记。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构成未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的行为。崇阳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罚款1
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五：咸安区戚某经营未经检疫、检验的猪肉案
2020年7月14日，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

对咸安区农贸市场戚某经营的摊位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当事人涉嫌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检验的
猪肉。经查，当事人该批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共230
斤，货值金额为5865元。当事人该批猪肉未销售，
无违法所得。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构成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检验的食品行
为。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
为，并作出没收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230斤，罚款10
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六：崇阳县某大药房销售劣药案
2020年6月11日，崇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

对某大药房检查时，发现其处方药销售柜上摆放有
旺方Ｒ气肿片18盒，其中1盒外包装未注明产品批
号、未标明有效期等内容，其他的外包装注明产品批
号为200105、标明有效期至2021.12。

经查：2020年4月6日，当事人通过网上从安徽华
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物流方式购进批号为
200105的旺方Ｒ肺气肿片共计20盒。当事人以19元
／盒的价格销售了2盒，库存18盒，货值金额380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构成了销售劣药的行为。崇阳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作出没收违法药品，罚款1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七：赤壁市刘某未经备案生产医疗器械和
生产不符合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的医疗器械案

2020年5月11日，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依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借用某公司住所加工
生产一次性隔离衣。当事人无法提供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备案信息表，现场不具备与生产医疗器械相适
应的生产场所、环境条件、生产设备及专业技术人

员，没有建立生产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没有工艺
文件，无检验人员。经查，违法生产“医用一次性隔
离衣”2080件，货值金额合计为15600元。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分别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条例》，构成生产加工的医疗器械未取得备案和
生产加工医疗器械不符合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的行
为。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限期在30
日内取得医疗器械备案，并作出没收违法生产的医
用一次性隔离衣，罚款10.92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八：崇阳县吕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商品案

崇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群众举报，称崇阳县
吕某经营的运动品牌店涉嫌销售假冒知名品牌运动
鞋及运动服装。该局依法对当事人库存的标注有阿
迪达斯、耐克标识运动鞋、服装进行了抽样鉴定。经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耐克体育（中国）有
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认定当事人库存的标注有
阿迪达斯、耐克品牌标识的产品为假冒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商品。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构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崇
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并作出没收、销毁侵权服装、运动鞋，罚款
22.8205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九：通山县某电梯工程公司未按规定要求
维护保养电梯案

2020年5月29日，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执
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安装在通山某小区的17
台电梯2019年安装使用至今无维保合同和维保记
录，该局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
令书》并立案调查。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构成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未按照规定以
及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的行
为。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
为，并作出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十：咸安区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虚假宣传案
根据消费者举报，咸安区市场监管局对咸安区

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办理汽车贷款服务中收
取服务费进行检查。

经查，当事人在提供汽车贷款服务过程中向消
费者宣传赠送“精品”“代办上牌”零费用，目的是为
了吸引消费者办理按揭贷款购买车辆，而实际办理
过程中，向消费者收取了“精品”“代办上牌”费用。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构成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咸
安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作出罚
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0年全市市场监督管理十大典型案例


